证    明

于   年    月    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。会议具体内容：表决是否同意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房地产（空地）转让给（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 ：            ）。

本村满18周岁以上村民：

（或本村户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与会人员（或户数）：

同意人员（或户数）：
村委会意见：本次大会符合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17条规定，本村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。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（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）并过半数通过同意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的房地产转让给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经联社）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